
— iii —

1. 在香港，幼稚園教育是指為三至六歲兒童而設的三年幼稚園課程。雖然

幼稚園教育不屬於強迫教育的一環，但大部分家長會為子女報讀幼稚園課程。

香港的幼稚園全屬私營，可分為非牟利幼稚園或私立獨立幼稚園。各幼稚園在

營運規模、校舍及設施、租金及其他營運成本、教師資歷及人數、員工薪酬及

學費等方面，差異甚大。教育局由 2007/08 學年起，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(學

券計劃)。政府的遠景是為所有適齡學童提供收費合理和優質的幼稚園教育。

2. 根據學券計劃，政府以學券形式向幼稚園學童的家長提供學費資助，支

付部分學費，以期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，以及利便家長選擇幼稚園。在 2007/08

至 2010/11 首四個學年，當局預期幼稚園會把學券內除去資助學費部分所餘的

款額，用作提升幼稚園校長及教師的專業水平。在 2007/08 至 2011/12 的五個

學年，政府在學券計劃的開支約 85 億元。由 2012/13 學年起，學券計劃每年

涉及的開支超逾 20 億元。鑑於推行學券計劃須投放大量資源，審計署最近審

查了學券計劃監管下所提供的幼稚園教育服務。

學券計劃的貢獻

3. 現今的家長十分重視幼稚園教育。香港幼稚園的入學率約為 100%。審

計署認同學券計劃對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有所貢獻。在 2007/08 學年，計及學

券計劃提供的每名學童每年 10,000 元學費資助後，家長所須支付的學費平均為

每名學童每年 7,200 元 (以半日制班級計算)，而在 2006/07 學年 (推出學券計劃

前)，家長平均須支付的學費則為 15,169 元。由於自 2007/08 學年起，學費資

助遞增的幅度，已超越部分參加學券計劃的幼稚園的學費增幅，審計署發現，

在 2012/13 學年，68 所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學童家長無須支付任何學費，相比

起在 2007/08 學年，則只有四所 (第 2.17 至 2.19 段)。

學前教育學券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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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稚園校長及教師的專業發展

4. 學券計劃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通過提供培訓津貼，資助在職幼稚園校長

及教師的專業發展，從而提升幼稚園教育質素 (見上文第 2 段)。雖然培訓津貼

已在 2011/12 學年終止，但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(2012/13 學年開始時)，在學券

計劃下幼稚園任職的 13 名 (2%) 校長及 1 203 名 (14%) 教師尚未完成他們的專

業水平發展 (第 3.2 及 3.8 段)。

5. 能夠保持一組穩定的合格教學人員團隊對幼稚園尤其重要。教師流失

率／流動率高，對幼稚園教育質素或有負面影響。學券計劃推出後，本地幼

稚園界別的教師流失率由2006/07學年的11.5%下跌至2011/12學年的7.1%。不

過，審計署留意到，在2010/11學年，學券計劃下幼稚園的平均教師流動 

率 ( 按個別幼稚園計算)達22%，而26所學券計劃下幼稚園的教師流動率更超

逾60%。教師流動率高或會影響學券計劃下幼稚園的質素及穩定性，教育局

須予以關注 ( 第3.14、3.15、3.19至 3.21段 )。

規管措施

6. 教育局已制定數項措施，以規管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的財務運作。這些

措施包括審批學費及午膳費、每年查閱經審核的周年帳目、以及到幼稚園進行

實地查核和突擊點算學生人數 (第 5.2 段)。

大部分學券計劃下幼稚園所收取的學費接近教育局訂定的上限

7. 學券計劃下幼稚園的學費須經教育局審批，並且不能超逾該局訂定的學

費上限。在 2010/11 學年，約 280 所 (37%) 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錄得淨虧損。

審計署亦發現，在 2012/13 學年，大部分學券計劃下幼稚園的半日制學額所收

取的學費已接近上限 (即每名學童每年 25,200 元)，當中有 24% 的幼稚園是收

取每名學童每年學費超逾 23,000 元。在 26 所正收取上限學費的幼稚園中，12

所在 2010/11 學年錄得營運虧損。此外，審計署留意到，學券計劃與非學券計

劃下的幼稚園的學費差幅甚大 (第 5.10、5.11 及 5.14 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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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收取款額頗大的雜費

8. 為保障家長及學生的利益，教育局規定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，須遵從一

套有關從事買賣業務的原則 (例如利潤上限)，以及在夾附於經審核的周年帳目

的“買賣業務利潤／虧損報表”中，列明就買賣業務所收取的雜費，就幼稚園

賺取的利潤有否超逾上限，便可一目了然。通過它的規管檢查，教育局發現有

個案顯示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 (例如在 2010/11 學年約有 120 所學券計劃下的

幼稚園)，就售賣自選教育用品和提供收費服務，賺取超逾指定上限的利潤 (第

5.19 及 5.20 段)。

9. 幼稚園的學費和午膳費須經教育局審批，但就買賣業務 (例如售賣自選

教育用品和提供收費服務) 收取的雜費，則無須教育局審批。審計署發現，部

分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所收取的雜費，合計款額頗大。在部分極端個案中，個

別幼稚園的雜費收入，相當於其學費收入的 24%至 44%不等。審計署亦發現，

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，在經審核周年帳目內，是把雜費收入撥入“其他營運收

入”及／或“買賣業務收入”項目下。把雜費收入撥入“其他營運收入”項目，

無須在“買賣業務利潤／虧損報表”中呈報該等收入 (見上文第 8 段)，因此可

免受利潤上限的規管。教育局亦無從查核該等收費是否有充分理據支持，及水

平是否在合理範圍內。審計署亦關注到該等費用是否應已涵蓋在學費之內 (第

5.18、5.24、5.25 及 5.27 段)。

部分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獲教育局發還租金

10. 校舍租金往往是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主要開支項目之一。教育局在推行

學券計劃前，早已以發還租金、差餉及地租的方式，向非牟利幼稚園提供資

助。政府每年支付約 2 億元，用以發還該等開支，當中約 85% 用於發還租金

開支 (第 5.29 及 5.32 段)。

11. 當局在審批新申請時，提出申請的幼稚園所屬地區的幼稚園學額必須短

缺，申請方會受理。不過，申請一旦獲批，幼稚園學額短缺與否，不會影響幼

稚園日後是否繼續有資格獲發租金津貼。在此情況下，幼稚園所屬地區即使學

額不再短缺，仍可繼續獲發租金津貼。根據教育局的記錄，在 2012/13 學年，

392 所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獲發租金津貼，而其餘則沒有。不過，審計署留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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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，沒有收取租金津貼的幼稚園與其他獲發租金津貼的幼稚園，均須遵從學券

計劃下相同的條款及條件 (第 5.32 段)。

披露資料和提高透明度

12. 幼稚園必須符合當局所訂有關披露資料和提高透明度的要求，方可參加

學券計劃。其中一項要求是幼稚園須向公眾披露他們營運的主要資料，並同意

把有關資料刊載於教育局在不時編製的幼稚園概覽，並向公眾公布。如上文第

9 段所述，部分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所收取的雜費款額頗大。然而，審計署留

意到，教育局只要求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在幼稚園概覽披露學費、午膳費 (如

適用) 和四項主要教育用品的價格資料。審計署分析了曾接受審計署問卷調查

的 121 所學券計劃下幼稚園所提供的價格資料，發現這些幼稚園在 2011/12 學

年收取的雜費，在幼稚園概覽沒有披露的雜費款項佔整體雜費款項的 60% (第

6.3、6.4 及 6.6 段)。

學券計劃參與率下降

13. 學券計劃推出時，教育局估計 80% 的幼稚園會參加計劃，涵蓋 90% 的

合資格學童。在 2007/08 學年，按幼稚園計的參與率為 78% (不包括 75 所參加

計劃的私立獨立幼稚園)，按學童計則為 86%。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(2012/13

學年開始時)，按幼稚園計的參與率為 77%，按學童計則為 79%。截至二零一

二年九月，有 22 所本地非牟利幼稚園沒有參加學券計劃。二零一二年十月，

14 所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通知教育局，擬由 2013/14 學年起退出學券計劃 (第

7.5、7.7 至 7.9 段)。

未來的挑戰

14.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《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》宣布，教育局將成

立專責委員會，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可行性，並提出具體建議，讓每位學童

都有機會接受優質的幼稚園教育 (第 1.8 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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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的建議

15. 審計署的建議，載於本報告書第 7 部分。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。審

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：

學券計劃的貢獻

(a) 檢討學券計劃，以期優化該計劃，使其能繼續有效地達到各持份者

的期望 (第 7.11(a) 段 )； 

幼稚園校長及教師的專業發展

(b) 研究在學券計劃以外，有何方法可為尚未修畢專業水平提升課程的

幼稚園校長及教師提供進一步協助 (第 7.11(b) 段 )；

(c) 留意幼稚園教師的流動率，以及向流動率偏高的學券計劃下的幼稚

園提供意見 (第 7.11(d) 段 )；

規管措施

(d) 在即將進行的幼稚園教育檢討中，按情況制定適當的機制，定期檢

討學費上限，使其除按通脹外，還須因應其他情況的變化作出特別

的調整 (第 7.11(h) 段 )；

(e) 制定更明確的指引，列明須受教育局行政指令規管的買賣業務類

別，並研究如何加強監管從買賣業務賺取的利潤 (第 7.11(i) 段 )；

(f) 提醒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在經審核周年帳目中把雜費收入適當分

類，以及加強查閱學券計劃下幼稚園的經審核周年帳目中呈報的雜

費收入 (第 7.11(k) 段 )；

(g) 在即將進行的幼稚園教育檢討中，一併檢討教育局向幼稚園發還租

金的做法，並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 (第 7.11(l) 段 )；

披露資料和提高透明度

(h) 要求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在幼稚園概覽公布額外的雜費項目，以提

高透明度並加強資料披露 (第 7.11(o) 段 )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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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

(i) 留意幼稚園及學童的學券計劃參與率變化，以及在即將進行的幼稚園教育檢討

中，研究如何處理學券計劃下的幼稚園及家長所面對的挑戰 (第 7.11(q) 段 )。

教育局的回應

16. 教育局局長表示，衷心感謝審計署進行這項審查，教育局會考慮有關的建議，並採

取適當的跟進措施。他又表示，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成立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，會研

究有關免費幼稚園教育的各項事宜，找出有待改善之處，並因應本審計報告提出的各項建

議，探討各項方案，以及就未來路向向教育局提出建議。


